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应征入伍学生学籍管理规定（修订）
[bookmark: _GoBack]为了做好应征入伍学生的学籍管理工作，根据教育部、总参谋部《关于印发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及退役后入学办法（试行）的通知》（教学〔2013〕8号）以及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2002〕参联字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从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校生中征集新兵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学籍管理的实际情况，特制本规定。
第一章  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
第一条 学校接到入伍新生申请保留入学资格的有关材料后，依法依规审核录取资格，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生个人信息中标注“参军入伍”。《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审核盖章后，一份学校备案，另一份寄送相关县级征兵办。
第二条 入伍新生在新兵检疫复查期间因身体原因被退回，可以持县级征兵办证明和录取通知书到学校办理入学手续；因身体原因不宜继续在部队服役而中途退役，可以在退役当年,如错过当年入学期间，可以顺延一年到学校办理入学。学校对申请入学的入伍新生（被退回及中途退役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复查合格的办理入学手续，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其入学资格。入伍后因政治原因或拒绝服兵役被部队退回、服役期间受到除名或开除军籍处分的，或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所在部队有关部门负责通报其入伍地县级征兵办，并由县级征兵办告知学校。学校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bookmark: _Hlk157171206]第二章  在校生保留学籍
第三条 学生在入伍前，凭入伍所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入伍通知书》到二级学院登记并填写《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学生休学申请表》。在“休学原因”一栏勾选“应征入伍”，其休学截止年月以“退出现役时间为准”。
第四条 由二级学院持《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学生休学申请表》到教务处办理休学保留学籍手续。经批准休学的入伍学生，由教务处提供《休学通知单》。
第五条 应征入伍的学生离校至复学期间不再享受在校学生的待遇。
第六条 入伍学生，学校保留其学籍至退役后两年。
[bookmark: _Hlk157174776]第三章  退役后入学、复学
第七条 入伍新生在退役后两年内，可以在退役当年或者第两年高校新生入学期间，持《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复印件）、《义务兵退出现役证书》（复印件）和录取通知书，到学校办理入学手续。入伍新生重新报名参加高考招生考试的，视为自动放弃原入学机会，入学资格不再保留。
第八条 在校生退役返校须办理复学手续。可在退出现役之日起两年内，持所在部队颁发的《义务兵退出现役证书》向二级学院提出书面复学申请，并填写《厦门南洋职业学院休学学生复学申请表》。复学申请表经相关部门人员批准后，由学生本人持《义务兵退出现役证书》（复印件）、《厦门南洋职业学院休学学生复学申请表》到教务处办理复学手续。学生持《复学通知单》到二级学院报到、财务处缴费注册。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相关手续的，按自动退学处理，学校不再保留其学籍。
第九条 在校生在新兵检疫复查期间退回或因自身原因不宜继续在部队服役中途退役的，学校准其复学，复学手续同上条。
第十条 应征入伍学生入学、复学后，其身份与招生录取时保持一致。
第十一条 在校生入伍后拒绝、逃避服兵役被部队退兵的或未服满现役、服现役期间受除名、开除军籍处分或被劳动教养、判刑的，学校取消其保留学籍和复学资格。由入学前户口所在地人民政府按照民政部、公安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义务兵提前退出现役的暂行规定》（民〔1988〕安字18号）执行。
第十二条 应征入伍的学生，退出现役后一般应回原就读学院的原专业或在相近专业复学。在部队期间获得“优秀士兵”称号及以上荣誉的，复学时可在本校专业设置范围内优先选读相应学历层次的其他专业，并办理相应转专业手续。
第十三条 学生复学后未转专业者，毕业审核按原入学的相应年级的专业培养方案执行;转专业者，按照复学后转入修读的相应年级、专业的培养方案执行。
第十四条 应征入伍的学生如果退役后本人不愿意入学或复学，要求就业的,由入学前户口所在地的退役军人安置机构接受，并按照退役士兵的有关政策规定给予安置;参战或因公负伤残疾的，由部队评定残疾等级，发给革命伤残军人证，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妥善安置。
[bookmark: _Hlk157178045]第四章  课程考试与成绩评定
第十五条 教学部门应针对应征入伍学生的特殊情况，本着“适当倾斜照顾，形式灵活多样”的原则，为应征入伍学生在课程修读、课程考试、毕业实习、毕业论文、学历证书发放等方面提供方便。
第十六条 在校生因旷课或未完成规定作业，不能满足上述条件，成绩记载为“不合格”，待学生退役后重修该课程，并考核合格后，方能取得该课程学分。
第十七条 毕业班学生参军入伍服役视为参加毕业(顶岗)实习，由学校武装部与学生服役所在部队取得联系，并在毕业当年5月份索取学生服役所在部队团级单位出具的服役表现鉴定意见，作为毕业实习鉴定，由所在学院评定实习成绩，并在教务管理系统予以登录。
第十八条 入伍学生所学课程实行休学前和复学后两个阶段。休学前，按原年级原专业培养方案执行；复学后，按新年级新专业培养方案执行；形成休学前和复学后两个成绩单。
第十九条 新年级新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在休学以前未修的，一般应进行补修。复学以后的课程如果以前修读过，并考核合格，可以申请免修，原课程成绩和学分记载有效。复学以后的课程以前修读过，未经考核或考核不及格，必须进行重修，成绩合格方可获得该课程的学分。
第二十条 学生在服现役期间，通过国家自学考试或通过国家统考的与在校所学专业相关课程，其复学后可以置换相应课程。
第二十一条 学生在服现役期间，完成原专业培养方案所列的部分必修课和选修课，通过考核成绩合格的应征入伍的普通全日制在校生，退出现役后回原专业复学者，服现役期间所学的上述已通过课程，将准予免修，承认其学习成绩和学分。
第二十二条 学生入伍以前各学期考核不合格课程，均应进行重修。重修方式可采用退役后返校重修或在服役期申请自修，经考核合格，方可取得该课程学分。
第二十三条 退役入学、复学学生，可以申请免修《军事理论》和《体育与健康》课程，具体填写《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学生免修申请表》。
第五章  毕业资格审核
第二十四条 应征入伍的普通全日制在校学生在服现役期间，以自修方式完成原专业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全部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通过考试或考查成绩合格，符合毕业条件的，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
第二十五条 退出现役后复学者，其毕业资格审核将按照《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学生管理规定》有关条款执行。
第六章  附则
[bookmark: _Hlk157178355]第二十六条 各学院要妥善保管入伍学生当学期各门课程成绩评定的原始资料，并于学期期末将经院长签字的《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入伍学生成绩汇总表》报教务处。
第二十七条 各学院及相关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入伍学生的学籍管理工作。对于因工作失误造成入伍学生学籍出现错误的人员，学院将按相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于2022年10月13日修订，自发布起执行。


